
安徽桐城小伙儿何伟，7年前来郑州干装
修。2007年9月18日23时20分，28岁的何伟
骑自行车沿郑平公路由南向北行走时，被一
辆同向行驶的客车撞飞。何伟于次日死亡。

肇事司机侯兆发，22岁，是二七区一公司
老板陈一周雇用的司机。当晚，他驾驶车主

蒋鑫的小客车为公司送人，撞上何伟后，车
又与停在公路边等待修轮胎的大货车相
撞。事后，经交警三大队检测，侯兆发的血
液酒精浓度远远超标，应负事故全部责任。
今年 3 月，二七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侯兆
发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晚报见习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胜利 昕燕

本报讯 某研究院院长为了给职工谋
“福利”，定下这样一条规矩：本院职工除可在
本单位领取一份工资外，还可从下属的一发
行站再领一份工资。昨日,中原区法院以私分
国有资产罪判处这个“好领导”有期徒刑一年
零六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2万元。

被告人吕某，今年39岁，于2005年1月17
日开始担任河南省某研究院院长职务。法院
审理查明，自 2005年 4月至 2006年 6月，吕某
决定并签批一项规定：该院职工不但可以在
本单位领取一份工资，每人还能够从该院下
属单位一发行站中再领取一份工资。在此期
间，职工共计领取工资 233458 元。2007 年 7
月30日，吕某被抓获。

昨日，中原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吕某
身为国有事业单位的负责人，违犯国家规定，
以单位名义将国有集体资产私分给个人，数

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鉴
于吕某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现，故对其
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犯国家规
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
数额较大的行为。

中原区人民法院法官张秀生介绍，在处
理此类案件时，由于单位犯罪涉及方面广泛，
办案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从而致使检察机关
在查办案件中难以操作。因此，应加快制定
相应的法律法规，在查处单位负责人和责任
人的同时，加大对涉嫌私分国有资产行为的
制裁力度。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
建议，对于案件多发的单位与部门，司法机关
应该积极设立预防犯罪联系点，帮助其建立
健全规章制度，在源头上防止和杜绝国有资
产流失。

宝贝，我们逛公园喽！

打工小伙儿被撞身亡，被告以对方是农村人为由不愿多赔

法院“同命同价”判决为他讨回了公道
法院认为死者在郑州打工多年，就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

28岁的安徽小伙何伟来郑州打工7年了，是他的老母亲和智障哥哥
的生存依靠。然而，2007年９月的一天，一司机酒后驾驶夺去了他的生
命。何伟的家人提出民事赔偿。但被告方认为死者是农村户口，应按农
村居民标准赔付。昨天，二七区法院做出了“同命同价”的判决：被告方赔
偿何伟家人２６万余元，其中死亡赔偿金22万余元。而按农村标准赔付
的话，死亡赔偿金只有5万余元。 晚报记者 鲁燕

本单位发份工资，下属单位再发一份
“好领导”乱发钱私分国有资产被判刑

东风路的绿荫公园环境优美，吸引众多市民来此游玩，其中每天光残疾朋友就有200
多人。为了方便他们和带小孩的家长出入，公园管理处曾尝试在公园主入口南大门架两个
木架，但不到两个月，木架就损坏。为此，公园管理处经过多方论证后，最近又在南大门入
口的台阶两侧修建了两个宽1.2米、带有磨砂面的绿色通道。昨日，一位老人推着小童车带
着孩子进了公园，再也不用一手抱孩子一手拎车了。

晚报记者 马燕/文 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图 线索提供 李文玲

何伟死后，他的 73 岁母亲和 37 岁的智
障哥哥失去了经济来源。何伟的母亲和
哥哥于是向法院提出民事赔偿，肇事车主
和相关人员赔付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扶
养费和精神抚慰金共计 28万多元，其中死亡
赔偿金21万元。

对此，肇事司机侯兆发称，他是公司员
工，给公司开车，应由公司赔偿。老板陈一周
则称，事故发生时，侯兆发不是履行职务行
为，“还有，原告要求的 21万死亡赔偿金数额
是按城镇人口标准赔偿的，而死者是农村户
口，农村人哪能按照城市的标准赔付呢？”

昨日，二七区法院审理认为，侯兆发醉酒
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经有关部门认定，侯兆
发负全部责任。死者母亲作为何伟承担扶养
义务的被扶养人要求赔偿，法院予以支持，但
死者哥哥因智力障碍劳动能力低下、无经济
来源，因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何伟对其承担
有扶养义务，故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另外，虽然何伟是农村户口，但其经常居
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都是在城市，有关
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
关标准计算。因此，法院判令被告侯兆发、

陈一周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
生活费等２６万余元。其中，原告的死亡
赔偿金，因何伟在郑州打工多年，应当按照
2007 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
算20年为229541元。

据了解，2007 年河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1477.05 元/年，安徽桐城农民人均年
纯收入为 3000元左右。如果按 20年算，两种
标准计算出的死亡赔偿金，金额差别将近 17
万元。

线索提供 香香 炜青 巧玲

案由：醉酒司机开车撞死打工小伙儿

被告：死者是农村人，赔偿金不能和城市一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
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
准，按20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
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
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
一年以上的地方。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
认定，要从受害人在城镇有无固定居所、稳定
收入、居住时间长短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判，不
能一概以户籍来认定，户籍只能作为参考而
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

今日课堂

“同命同价”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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